
证券代码：600755          股票简称：厦门国贸           编号：2020-102 

转债代码：110033          转债简称：国贸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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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75,371,434 股 

⚫ 发行价格：7.74 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

登记手续。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

计算。新增股份可在其锁定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

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2020 年 12 月 24 日，标的资产宝达润（厦门）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宝达润”或“标的公司”）100%股权已过户至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门国贸”或“上市公司”）名下，标的公司成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1. 2020 年 9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交易预案及相关议案； 

2. 2020 年 10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本次交易报告书及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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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报告已经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厦门市国资委”）核准； 

4. 厦门市国资委授权单位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控股”）

已经正式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5. 2020 年 11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 

6.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3514 号），本次交易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 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发行对象为国贸控股。 

3. 发行价格 

交易双方确定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为不低于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的每股净资产，同时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发行价格确定为 7.74 元/股。 

4. 发行股份数量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向国贸控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75,371,434 股。 

5. 股份锁定期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以及国贸控股出具的股

份锁定的承诺函，国贸控股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上市交易。若证监会或上交所对本次交易中

国贸控股取得的股份之锁定期有不同要求的，国贸控股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国贸控股与公司所签署的相关协议文件之内容，接受证监会或上

交所的要求。国贸控股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所派生的股份，如红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之股份等也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的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或者交易完成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国贸控股通过本次交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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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对于在本次交易前国贸控股已经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之日

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但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

不受前述十八个月的限制）。国贸控股在本次交易前所持公司股份所派生的股份，

如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之股份等也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的安排。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20 年 12 月 24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厦门国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0]361Z0116 号），对因本次交易公司

股本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审验。截至 2020 年 12 月 24 日，标的公司 100%股权已完

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至公司。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为人民币 1,946,251,889.00 元（包

括待办理营业执照变更登记的 96,178,664.00 元），变更登记后注册资本为

1,946,251,889.00 元。 

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新增股份在中

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并取得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

登记证明》。本次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为 1,946,251,889 股。 

（四）资产过户情况 

标的资产已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过户至公司名下，标的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 

（五）中介机构意见 

1.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本次重组事项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交易对方与厦门国贸已经完成标的资产的交付与过户，标的公司已经完

成过户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厦门国贸已完成办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此后，厦门国贸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

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登记手续，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承诺。综上，上述后续

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和重大风险。 

（3）上市公司已就本次重组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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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

大差异的情形；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安排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之日，未发现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人以及本次交易后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本次交

易前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以及本次交易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

形；未发现交易各方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发

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未发现未尽事项在合规性方面存在重大障碍，未发现本

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存在重大风险。 

（4）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认为上市公司具备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推荐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 

2. 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已过户至厦门国贸名下，

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履行相应的验资程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新增股份已经完成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厦门国贸尚须

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章程

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相关方需继续履行相关协议和承诺。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交易由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进行支付，发行价格为 7.74 元/股，发行数量

为 75,371,434 股。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

登记手续。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

计算。新增股份可在其锁定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

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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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晓曦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165,990 万元  

成立时间 1995 年 8 月 31 日 

住所 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 号国贸中心 A 栋 2901 单元 

主要办公地点 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 号国贸中心 A 栋 2901 单元 

联系电话 0592-5830976 

联系传真 0592-583099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260147498N 

经营范围 

1、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2、其他法律、法规规定

未禁止或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是，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2020 年 11 月 30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77,567,052 36.22 

2 华夏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基金－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7,077,500 1.98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709,838 1.16 

4 兴证证券资管－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兴证资管阿尔法科睿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1,636,565 0.62 

5 郑怀东 11,582,900 0.62 

6 厦门国贸控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8,779,530 0.47 

7 贺青平 7,580,000 0.41 

8 林军 7,156,513 0.38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533,315 0.35 

10 方志林 6,500,124 0.35 

前十大股东合计 796,123,337 42.56 

总股本 1,870,880,45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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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2020 年 12 月 29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54,480,986 38.77 

2 华夏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基金－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6,244,100 1.35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537,746 0.85 

4 兴证证券资管－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兴证资管阿尔法科睿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1,636,565 0.60 

5 郑怀东 11,582,900 0.60 

6 厦门国贸控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8,779,530 0.45 

7 贺青平 7,580,000 0.39 

8 林军 7,156,513 0.37 

9 方志林 6,500,025 0.33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393,515 0.33 

前十大股东合计 856,891,880 44.04 

总股本 1,946,251,889 100.00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股份前后公司股

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850,080,455 98.89 0 1,850,080,455 95.06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20,800,000 1.11 75,371,434 96,171,434 4.94 

合计 1,870,880,455 100.00 75,371,434 1,946,251,889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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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等有积极影响，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六、为本次发行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1627 

项目经办人：张子慧、陈亚聪、陈恒瑞 

（二）法律顾问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韩炯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19 楼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项目经办人：张洁、余鸿、孙文 

（三）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肖厚发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1 幢外经贸大厦 901-22 至 901-26  

电话：010-66001391 

传真：010-66001392 

项目经办人：梁宝珠；李雅莉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健青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高林中路 523 号 701 单元、702 单元、703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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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92-5804752 

传真：0592-5804760 

项目经办人：赵德勇、李艺凤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厦门国贸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514 号）； 

（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验字[2020]361Z0116

号《验资报告》； 

（三）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国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 

（四）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五）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